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95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95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322700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
	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1.00（批）
	9,950,000.00
	工业
	是
	否
	是
	否
	是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是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1.00（批）
	9,950,0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2700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
	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详见“采购清单”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2700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
	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详见“采购清单”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2700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
	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详见“采购清单”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消毒供应中心基础装备及配套设备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详见附件-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设备配套安装
	（一）降温池设施
1.整体外观：池体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无明显的裂纹、气泡、分层、缺损、变形等缺陷。内衬层应完整，无针孔、裂纹、纤维裸露等，确保其防渗漏和耐腐蚀性。外部防护层应均匀，无脱落、龟裂。
2.结构部件：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排污管等接口位置牢固，法兰连接面平整，螺栓孔对齐。
3.树脂耐温、耐腐蚀。检查玻璃纤维铺层均匀，无干斑、皱褶、树脂积聚等工艺缺陷。
4.水平安装，底部支撑是均匀、稳固，无悬空或局部应力集中。
5.管道连接严密，阀门、仪表安装位置便于操作。与外部系统的接口已连接并具备联动条件。
6.密闭性试验：向池内缓慢注满清水，静置不少于24小时。检查池体及所有接口有无渗漏、变形。液位下降率应符合设计或合同规定。满负荷运行试验：在满水状态下，启动全部配套设备连续运行24-48小时，再次检查密封性和结构稳定性。
7.降温效能测试：在设计工况下，运行降温系统。测量进水口和出水口温度，计算温差。实际降温效果应达到设计指标。
8.材质耐腐蚀性验证。
9.附属设备运行测试：检查水泵、风机、控制系统等运行是否平稳，无异常振动和噪音。测试自动补水、水位报警、温度监测等自动化功能是否灵敏、准确。电气系统应符合防爆、防水等安全规范。
（二）通风系统
1.通风防护设备
1.1机组具有便利维护的检修门，内部过滤装置便于快速取出更换、清理；
1.2通风管道安装静音静压箱，降低气流噪音；机组需配备无极变量静音马达风机及静音降噪装置，确保系统运行嘈音控制在规范标准之内。
2.新风补充设备
2.1配备的新风过滤装置便于快速取出更换、清理；
2.2机组箱体保证机械性能、机械安全和电气安全。
2.3机组的箱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必须具有完整可靠的框架结构, 在运输和启动、运行、停机时都不得出现凹凸变形现象。
2.4箱体为双层壁板结构，厚度最少为50mm，面板具有隔热和隔音效果，所有的面板使用岩棉或聚氨酯保温材料
（三）电气系统
1.电缆电线应具有阻燃性能。
2.配电柜内元件应排列整齐、固定可靠、各电气元件应可单独拆装。
3.电缆桥架采用槽式或梯式电缆桥架。配套提供桥架的支架、盖板、弯头、三通按照要求：分支电缆桥架采用大于1.5mm冷轧钢板制作，而主电缆桥架采用不少于2.0mm冷轧钢板制作。桥架表面磷化处理再静电喷塑保护。电缆桥架过防火墙处应按要求作相应处理.技术夹层布线应满足电气规范要求，布线合理；清洁区用电线路与非清洁区线路应分开敷设；主要工作区与辅助工作区线路应分开敷设；不同工艺要求的线路应分开敷设。
4.照明、插座支路所采用的电线管，导线穿线管或（槽）要求管径、厚度均匀，表面无锈蚀，镀锌层覆盖完整，管（槽）无压扁、内壁光滑。内外表面应光滑，不应有折叠、裂缝、搭焊、缺焊、毛刺的现象。
5.导线在管内不得有接头和扭结，接头在接线盒内。洁净区线路与非洁净区线路尽量分开敷设；不同工艺要求的线路尽量分开敷设；彩钢板上的接线盒固定牢固，线管进盒内不超 2mm 并且管盒之间用密封胶 进行密封处理。接线盒与彩钢板的接合处不允许有外露夹芯材料的缝隙，缝隙处做密封处理。
6.开关及插座塑料绝缘材料阻燃性能至少需达到 V0 级别，所有开关、插座壳体采用阻燃塑料，开关面板采用大翘板型。洁净区选用洁净开关插座，表面易于清洁、与壁板平齐，连接处良好密封。
（四）装饰系统
1.所有室内装饰：
包含设备配套天、地、墙面及门窗装饰系统；标识标牌系统；土建隔断、地面回填找平系统。
不包含大楼土建相关内容（装饰及建筑的拆除、外围结构、所有电梯、电梯厅、楼梯间、前室、各种管井、外窗、空调孔洞预留、医气管道孔洞预留、所有设备基础）；外墙与幕墙间墙体的装饰；外墙窗户的制作安装及收边；区域内混凝土墙体、结构加固等。
2.墙体材料：
湿区、去污区、洗消区墙面采用300*600mm瓷砖（美缝剂美缝）；无菌物品存放区及辅房、打包区及辅房、干燥区墙体采用50mm厚金属面双玻镁岩棉夹芯板，钢板厚≥0.476mm。设备装载墙体采用1.2mm厚医用不锈钢板。湿区、蒸汽发生间及水处理间墙面采用300*600mm瓷砖（美缝剂美缝）；医疗业务用房、办公区墙面采用乳胶漆。医疗业务用房走廊区域墙面面贴冰火板。空压机房、空调机房墙面采用硅酸钙复合吸音板。
3.楼地面：
无菌物品存放区及辅房、打包区及辅房、干燥区采用医用同质透心PVC卷材。洗消区、去污区及设备夹层采用600*600mm防滑地砖（美缝剂美缝）。湿区、空压机房、蒸汽发生间及水处理间、空调机房采用600*600mm防滑地砖（美缝剂美缝）；医疗业务用房、办公区采用医用同质透心PVC卷材。
4.天花：
去污区吊顶采用50型金属面双玻镁岩棉夹芯板；湿区、辅房、医疗业务用房采用600x600mm铝扣板吊顶；无菌物品存放区及辅房、打包区及辅房等吊顶采用50型金属面双玻镁岩棉夹芯板。湿区、蒸汽发生间、水处理间及办公区吊顶采用600x600mm铝扣板吊顶。医疗业务用房走廊区域顶面采用50*80*0.8mm铝格栅。空压机房、空调机房采用原顶涂刷无机涂料。
5.节点：
金属面双玻镁岩棉夹芯板顶面与墙面连接处采用R=50mm铝合金圆弧角（阴角和阳角）过渡连接，任何拐角和连接处都不得出现死角（直角）。
（五）给排水系统
1.给排水管道均应根据规范要求做保温及防腐。
2.实验区内的排水设备，须在排水口下部设置高水封装置。
3.实验区内的地漏应采用直通式地漏下方加设存水弯，水封高度不得小于50mm。设备机房等不经常排水的房间的地漏应采用密闭型地漏。
4.实验区的排水横管直径≥50mm。
5.给水管道（冷、热水）均采用304薄壁不锈钢管，双卡压连接。管道相应管配件均应为管道专属配件，包括管道在墙体内暗装采用表面覆塑不锈钢管材。排水管道采用UPVC排水管,粘接。
纯水、软化水管道采用均采用304薄壁不锈钢管，双卡压连接。
酸化水管道采用UPVC给水管，承插粘接。
（六）气体设施
1.供应室压缩空气管道采用医用脱脂无缝不锈钢管，氩弧焊连接。
2.科室内的医气管道必须接地，按现行行业标准《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50751-2012的进行接地，接地电阻≤10Ω。
3.医用气体末端支管上的管道阀门均采用医气维修阀；医用气体水平干管上的管道阀门均采用球阀；医用脱脂无缝不锈钢管配套使用不锈钢材质阀门（维修阀除外）。
（七）消防系统
1.本项目疏散照明系统供电采用市电加蓄电池装置系统，所有疏散照明灯具自带蓄电池装置，连续供电时间不小于 90min，疏散照明回路接至楼层疏散照明配电箱；
2.各房间内设置感烟火灾探测器,疏散出口附近及其他适当位置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消火栓箱内开门侧，设置消火栓按钮。报警区域内均匀设置火灾警报器，声压级不小于60dB；环境噪声大于60dB的场所，声压级高于背景噪声15dB。公共区域设置应急广播扬声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用耐火铜芯电线电缆，报警总线、消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应采用阻燃或阻燃耐火电线电缆。
3.防排烟风管采用镀锌钢板制作。风管的钢板厚度均应符合规范高压系统风管的规定，法兰方式螺栓连接。钢制排烟风管需按规范采取隔热保温措施达到最低耐火极限。
4.室内消火栓：各层按规定设置室内消火栓箱，以保证室内任何部位都有两股水柱同时到达。地上建筑和地下室医疗用房消火栓箱采用带自救式消防卷盘的组合式消防柜（内设灭火器）。消火栓栓口距地均为1.10m。消火栓箱安装应保证墙体防火要求，暗装在防火墙上的消火栓，箱体后部砖墙、混凝土墙厚不应小于120mm。室内消火栓箱设置位置应设置固定标识。
5.自动喷淋：未吊顶的房间和走道等部位采用DN15,68℃（K=80）级直立型闭式喷头，设有吊顶的房间和走道等部位采用DN15,68℃（K=80）吊顶型闭式喷头；网格、栅板类通透性吊顶部分，采用DN15,68℃（K=80）型闭式喷头；
（八）其他要求
1.按照《成都市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中标人应配合采购人办理安全生产信息登记（备案）手续，在采购人发出书面进场通知后7日内，完成全部报备流程并签署《施工安全告知承诺书》，确保安全。
2.安装全部完成后、正式验收前，中标人须负责对全部区域进行全面、彻底的精细保洁及室内空气治理，确保现场环境达到以下交付标准：
（1）环境清洁标准：所有区域应做到清洁、无尘、无污渍、无异物，满足后续验收与使用的基本环境要求。精保洁范围须涵盖项目所有涉及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地面、墙面、天花、门窗、固定设施及设备表面。
（2）空气质量要求：中标人须对所有区域进行专业的除甲醛处理，并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GB50325-2020《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并提供正式空气检测报告。   
上述保洁与空气检测工作均为中标人合同义务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关费用应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2
	★
	安装调试及培训
	1.货物到达安装现场后，中标人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日内到达现场组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格中。
2.培训：设备安装试运行后无问题，投标人需派专业技术人员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运行、配置、维护培训，对采购人的使用人员进行操作培训，培训应持续至采购人受训人员能够独立、熟练地操作和管理相关设备及系统为止。

	3
	★
	售后服务
	1.维修响应要求
（1）维修响应时间要求：应在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的前提下1个小时内作出维修响应。
（2）维修时间要求：作出维修响应后，应在1小时内电话解决问题，如电话不能解决问题，则维修人员应在48小时之内到达现场（含节假日）进行维修。
（3）确定故障后，备件到达现场时间:72小时内备件到达现场(不可抗力因素除外)。特殊备件或国内备件库无货时，168小时内备件到达现场。
（4）如设备需返厂维修，维修期间须提供备用样机。
2.中标人须对项目范围内约1900㎡的区域进行图纸深化（需提供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签章的全套图纸（电子版加纸质版），深化成果须经采购人确认，深化设计所涉及的全部费用均包含在合同总价中，不再产生合同价格以外的任何额外费用。中标人交货时应提供所投产品全套书面和电子版的设备原理、操作及维护培训资料。
3.中标人应定期进行回访，解决设备运行当中可能出现的疑问，排除潜在的故障，使机组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
4.中标人应保证十年内能采购到所供货物的相关配件，并保证以不高于市场的价格提供的零配件。

	4
	★
	人员要求
	1.拟投入本项目相关技术人员（5人及以上），为本项目拟派的固定实施人员，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改换的需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采购人准许后方可更换；未征得采购人同意之前，不能随意更换）。【提供相关人员在职证明材料（在职证明材料：劳动关系证明或工资发放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
2.签订合同后至少安排2人驻场进行方案深化至最终深化方案完成。

	5
	★
	其他要求
	所投产品属于3C产品的，交货时提供《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供采购人查验。（提供承诺函）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在接到采购人正式通知之日起的100日内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并通过项目最终验收。货物交付采购人并完成最终验收合格前，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标人，其毁损、灭失等一切风险由中标人承担。

	2
	★
	交货地点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内

	3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
	付款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生效且收到中标人提供有效完整的票据，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货物全部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且收到中标人提供有效完整的票据，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详见第二章2.6.6.履约验收方案（以供应商提供的《投标（响应）函》中“我单位完全接受和理解本项目采购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即视为响应。）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贰年。质保期后，供应商终生提供及时的维修、维护，维修只收取材料成本费；每台设备全包年保费用不超过设备中标价的5%。项目中软件部分（如涉及）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采购人具有终身使用的权利，所涉及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2）质保期内供应商应负责设备的维修及抢修以及及时提供所更换的零部件，维修更换的材料和配件以及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1）中标人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的，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涉及标的中标价百分之五的违约赔偿金，并须在采购人发出整改通知的15日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采购人。如未在整改期限内更换合格货物，视作中标人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另行采购，并要求中标人承担涉及中标价百分之三十的违约赔偿金。 （2）中标人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采购人支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30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则应按本项目所投包件中标总价的百分之三十的款额向采购人支付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中标人的货款及其利息，如有已交付的设备，中标人自行取回其设备，所涉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不得对采购人原有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害，否则照价赔偿。 （3）中标人保证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均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中标人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本项目所投包件中标总价的百分之三十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如有已交付的设备，中标人自行取回其设备，所涉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不得对采购人原有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害，否则照价赔偿。 （4）如因设备质量瑕疵或质量缺陷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使用或影响使用效果，由此与患者发生纠纷而导致采购人赔偿，中标人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5）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招采文件要求。否则，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解除合同，同时按照下述第（6）条款执行。 （6）中标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主张全部损失，包含但不限于：鉴定费、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7）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履约，若因采购政策调整、财政资金拨付或其他影响本项目实施的因素导致项目合同终止的情形，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具体实施情况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2、解决争议的方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维护其合法权益。

	8
	★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1、标的说明（因系统固化原因，本条仅做告知说明，供应商无需单独应答，按要求制作投标文件内容即可）： ①招标文件第三章-3.1.采购内容中第一个表格的内容不适用于本项目，具体的标的信息以招标文件附件《采购清单》中的内容为准。 ②供应商在填报《中小企业声明函》时，需按附件《采购清单》中的标的名称进行逐项填报。 2、未载明或者载明的标的名称、数量、计量单位及其他政府采购合同实质性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不一致，且采购单位无法接受的，属于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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